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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6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公告编号：2021-11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股东之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与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间日常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2021年 3 月 30 日就制剂产品、原料药供应及

服务与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鲁抗医药”）续签制剂产品、原料药供应及服务协议（“鲁

抗协议”），该协议有效期自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鉴于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华鲁控股”）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2.94%，为本公

司现时的最大股东，华鲁控股持有鲁抗医药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1.12%股权，为鲁抗医药现时的最

大股东，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合称“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与鲁抗医药之间的任何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预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财政年度的本公司及/或其附属公司向鲁抗医药及/

或其附属公司销售产品及提供服务以及从鲁抗医药及/或其附属公司采购产品等的交易额将不超

过人民币 2,800 万元。根据现时生效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规定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4条和第 10.2.11条规定，基于鲁抗协议项下的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需要公告并需获得独立董事批准，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经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同意，于 2021年 3月 30日本公司已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第

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3 名关联董事回避后，参与表决的董事 5 人，以 5 票同意通过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在日常业务中进行的，是按照一般商业条

款达成的，有关交易的条款公平合理，并符合股东的整体最佳利益。 

此项日常关联交易并无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

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2021年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含税） 

                                                        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2021年 1-3

月实际 

2021年预

计金额 

从关联人采购产品 鲁抗医药 采购制剂产品及原料药 市场价格 105.37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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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及提供服务 
鲁抗医药 

销售中间体、原料药及

提供工程设计服务 
市场价格 225.38 1,400 

  总合计    330.75 2,800 

 

（三）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0年金额 

从关联人采购产品 鲁抗医药 采购制剂产品及原料药 市场价格 868.45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及提

供服务 
鲁抗医药 

销售中间体、原料药及提供

工程设计服务 
市场价格 317.28 

  总合计    1,185.73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华鲁控股”）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2.65%，为本公司现

时的最大股东，华鲁控股持有鲁抗医药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1.12%股权，为鲁抗医药现时的最大股

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二）条定义，鲁抗医药为本公司的关联法

人，本公司与鲁抗医药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鲁抗医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鲁抗医药是 1997 年 2 月 26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众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880,229,735元，注册地址为山东省济宁高新区德源路 88号，法定代表人为彭欣先生。其经营范

围为：许可范围的化学原料药及制剂、医药生产用化工原料、辅料及中间体、兽用药、医药包装

品及饲料添加剂的制造、加工、销售；食品添加剂（纳他霉素）的制造、加工、销售；医药化工

设备制作、安装；医药工程设计；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进出口贸易业务。 

鲁抗医药 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人民币 37.33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1.21亿元；截止 2019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人民币 70.89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30.21亿元。 

鲁抗医药具有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2021年 3月 30日，本公司就制剂产品、中间体、原料药供应及服务与鲁抗医药签订了制

剂产品、中间体、原料药供应及服务协议。 

制剂产品、中间体、原料药供应及服务协议涉及的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 

（1）本公司及/或其附属公司向鲁抗医药及/或其附属公司提供的中间体、化学原料药和工程

设计服务。 

上述产品和服务均按照市场定价原则计价，且不低于本公司销售或提供给市场独立第三方的

价格。双方据实计算和支付，根据具体的交易价格及时结算。 

（2） 鲁抗医药及/或其附属公司向本公司及/或其附属公司提供制剂产品及原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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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产品的价格按照市场原则定价且不得高于鲁抗医药向市场独立第三方提供制剂产品的价

格。双方据实计算和支付，根据具体的交易价格及时结算。 

2、鲁抗协议的期限自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通过鲁抗协议项下的日常关联交易，本公司及/或其附属公司可通过向鲁抗医药及/或其附属

公司销售中间体、原料药及提供服务，以拓宽销售渠道。从鲁抗医药及/或其附属公司采购制剂产

品及原料药，可以满足本公司及/或其附属公司在鲁中地区（本公司周边地区）规模化向医疗机构

配送制剂产品，满足本公司生产需要。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按正常商业条款在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的，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整体利益。 

（七）关联交易正式生效的条件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经本公司董事会会议非关联董事审议批准及鲁抗医药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后

生效。 

（八）本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的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两项关联交易是在日常业务中进行的，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达成的，

对于公司的股东而言是公平合理的。 

（九）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两项关联交易是在日常业务中进行的，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达成

的，对于公司的股东而言是公平合理的。 

 

二、与华鲁集团有限公司间日常关联交易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与华鲁集团有限公司（“华鲁集团”）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签订关于本公司及/或其

附属公司向华鲁集团供应化学原料药及化工产品的协议（“华鲁集团协议”），协议有效期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 

鉴于华鲁集团为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华鲁控股”）之控股子公司，华鲁控股持有本公

司 32.65 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合称“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与华鲁集团之间的任何交易

均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预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财政年度的本公司向华鲁集团销售产品的交易额将不

超过 1,500 万美元（约折合人民币 9,765万元）。根据现时生效的联交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14A 章规定，基于华鲁集团协议项下的关联交易须予以公布，并豁免独立股

东批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4条和第 10.2.11条规定，基于华鲁集团

协议项下的日常关联交易须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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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同意，于 2021年 3月 30日本公司已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第

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3 名关联董事回避后，参与表决的董事 5 人，以 5 票同意通过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在日常业务中进行的，是按照一般商

务条款达成的，对于公司的股东而言是公平合理的。 

基于华鲁集团协议项下的日常关联交易无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并无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2、截至公告披露日累计发生交易金额及 2021年度交易金额预计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2020年

金额 

2021年

1-3月

实际 

2021年预计

交易金额 

销售产品或商品 华鲁集团 
化学原料药、化工产

品等 

市 场 价

格 
0 0 1,500 万美元 

  总合计    
0 0 

1,500 万美元 

 

3、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本年年初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华鲁集团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0万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关联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为华鲁集团。华鲁集团为华鲁控股之控股子公司，华鲁控股持有

本公司 32.94%股权。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二）条定义，华鲁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

法人，本公司与华鲁集团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华鲁集团于 1985年 10月 4日在香港注册成立，注册地址为香港港湾道一号会展广场办公大

楼 42 楼，注册资本 8000 万港元，董事长为程广辉先生。华鲁集团为山东省驻港对外经济工作的

窗口，主要进行项目投资及进出口贸易业务。截至 2019年底，经审计的华鲁集团资产总额为港币

30,836 万元，净资产港币 7,981 万元，2019 年营业收入为港币 34,966 万元，净利润港币 1,226

万元。 

华鲁集团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2021年 3月 30日，本公司就供应化学原料药及化工产品与华鲁集团签订了产品销售

协议。 

协议涉及的产品主要包括：化学原料药、化工产品等。 

（二）上述产品的价格按照市场原则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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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议双方据实计算和支付，根据具体的交易价格及时结算。 

（四）协议的期限自 2021年 1月 1日起生效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通过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本公司能够扩大产品国际销售规模，拓展国际市场，并能获得稳定

的产品收入。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按正常商业条款在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的，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整体利益。 

（五）董事会的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经过公平协商，属本公司日常业务，并按照一般商业条

款达成的，有关交易的条款公平合理，并符合股东的整体最佳利益。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经过公平协商，属本公司日常业务，并按照一般商业

条款达成的，有关交易的条款公平合理，并符合股东的整体最佳利益。 

三、备查文件 

1、本公司与华鲁集团签订的《产品销售协议》，本公司与鲁抗医药签署的《制剂产品、中间

体、原料药供应及服务协议》； 

2、董事会会议记录； 

3、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及独立意见。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30日 


